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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須即時留意。 

 

如閣下對本信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諮詢獨立專業人士意見。 

 

 

敬啟者：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本公司」） 

- 若干基金（「基金」）之變更 

 

本信件適用於通過（i）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有限公司（「香港代表」）或（ii）香港

市場的正式授權中介人賬戶而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投資者（合稱，「投資者」）。 

 

本信件的目的是要通知投資者： 

 

(1) 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金及鄧普頓東歐基金的投資管理架構之變更；及 

 

(2) 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投資政策之詳細說明及此基金的名稱變更。 

 

除另有規定外，本信件內所用的詞語與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4 月的基金說明書（經修訂）

（「基金說明書」）書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1) 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金及鄧普頓東歐基金的投資管理架構之變更 

 

目前，管理公司（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一直把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

金及鄧普頓東歐基金的投資組合管理轉授予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集團內的若干投資管理機構，

如下表「現有投資管理架構」一欄所列。根據負責此等基金投資管理的投資人員的內部重組，

此等基金的投資管理架構將作出調整，因此若干現有投資經理將有所變更，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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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現有投資管理架構 經調整的投資管理架構 

（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起生

效） 
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金 投資經理 

Franklin Advisers, Inc. 

 

Franklin Templeton Institutional, 

LLC 

 

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  

 

投資經理
1
 

Franklin Advisers, Inc.
2
 

 

Franklin Templeton Institutional, 

LLC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3
（新） 

鄧普頓東歐基金 投資經理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有

限公司 

投資經理
1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有

限公司
4
 

 

分經理
1,5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ME) Limited
6
（新）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 Franklin Advisers, Inc. 、 Franklin Templeton 

Institutional, LLC、Templeton Asset Management Ltd.、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有限公司及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ME) Limited

均為 Franklin Resources, Inc. 的全資附屬公司。 

 

上述變更生效後，管理公司將一直把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金及鄧普頓東歐基金的全權委託投

資管理職能轉授予投資經理，就鄧普頓東歐基金而言，其繼而將全權委託投資管理職能進一

步轉授予上表「經調整的投資管理架構」一欄所列的分經理。 

 

請放心，上述變更將不會影響富蘭克林亞洲信貸基金及鄧普頓東歐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或

風險概況，亦不會影響其現時的管理方式。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的投資團隊素來以團隊策略

管理資產，此等基金將繼續以同樣的原則經營。 

 

 

 

                                                 
1
 經調整的投資管理架構下的各投資經理／分經理現時擔任其他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認可的現有基金之全權委託投資經理或分經理。證監會認可並非為對某一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

亦不是對該計劃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不代表該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計劃適合任何個

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2
 主要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 

3
 主要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管。 

4
 主要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 

5
 作為投資經理的委託人，分經理將履行全權委託投資職能，並管理分配予其的部分基金資產。預計鄧

普頓東歐基金最高達 100%的資產管理將轉授予其分經理。 
6
 主要受杜拜金融服務管理局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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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投資政策之詳細說明及此基金的名稱變更 

 

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現行投資目標為資本增值，其透過投資於美國股票證券，包括普通和

優先股份，或可兌換普通股證券，以及在主要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位於美國以外的公司）的

美國預託證券和美國預託股份的投資政策來實現。作為其選股程序的一部分，投資經理採納主

動及由下而上的基本研究策略，在計算過未來增長潛力、考慮其價格後找尋具優厚風險回報特

質的個別證券。 

 

董事局近期對此基金的投資政策作出檢討，認為在其投資程序中加入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考慮符合基金的股東之利益。投資經理認為，此詳細說明與基金的現有投資程序

一致，基金的投資策略、投資分配或範疇均無任何變化。 

 

因應上述投資程序的詳細說明，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將作出以下變

更： 

 

(a) 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名稱將更改為「富蘭克林智選美國股票基金」，及基金說明

書內所有有關基金名稱的提述將作出相應修訂；及 

 

(b) 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投資政策的第一段將作出以下修訂：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是主要地投資於各類美國股票證券，包括普通和優先股份，或可
兌換普通股證券，以及在主要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位於美國以外的公司）的美國預
託證券和美國預託股份。投資經理採納主動及由下而上的基本研究策略，在計算過未
來增長潛力、考慮其價格後找尋具優厚風險回報特質的個別證券。這通常包括投資經
理就重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因素對公司的長期風險及回報概況可能產生的影響作出
評估。本基金普遍尋求維持一個包括約 20 至 50 個公司的證券的投資組合。這投資策
略以分散的方式進行，讓投資經理能在包括任何大小市場資本值、界別及行業的領域
中廣尋美國股票市場中各方面的機會。本基金亦可不時投資最高達其資產淨值的 10%
於位於美國以外且不在美國主要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票證券。此外，本基金可
在輔助情況下不時採用對沖技巧和持有現金儲備。本基金可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
及／或有效管理投資組合用途。此等金融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於遠期及期貨合約或此
等合約的期權。本基金並不打算廣泛地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 

 

作出上述變更後，富蘭克林美國股票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並無重大變動或上升，及基金的營運

及／或現時管理方式亦不會出現任何重大變化。 

 

*   *   *   *   *   * 

 

本通知所載之變更預計將不會對股東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此外，本通知所載之變更預計將不會導致基金的收費水平或收費結構發生任何變化，或導致本

公司的股東承擔任何額外費用及開支。此等變更產生的任何額外費用及開支（除刊發本通知的

費用外，預計約為450,000港元，其將由基金承擔並按基金的資產淨值的比例分配予基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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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理公司承擔。 

 

管理公司及董事局就本信件的內容截至本信件印刷日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已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司的香港發售文件之更新版本亦將適時可於香港代表辦事處取得。如閣下需要進一步資

料，請聯絡閣下的投資顧問或致電我們的投資者熱線 +852 2805 0111或聯絡香港代表（香港中

環干諾道中8號遮打大廈17樓）。如閣下不是香港市場的正式授權中介人，您不需要將此信轉

發給您的最終客戶。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 (亞洲) 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作為本公司的香港代表 

 

香港， 2018 年 6 月 29 日 


